西昌学院工程签证审批单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	工程名称
	
	施工单位
	 

	签证
原因
	


	签证
内容
	


	签证核定
	
现场确认

	现场代表：

年    月    日

	
	
	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初审意见
	技术负责人意见：

年   月   日

	
	
	分管副处长意见：

年   月   日

	基建处负责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本单据由项目现场代表填写（一式四份）；
2.本单据应附必要的计算、说明、图纸等相关材料。经会议研究审定的，应附相关会议纪要；
3.本单据依据审批权限签字齐全并加盖基本建设处公章后发生效力。
